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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

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19]64）等文件精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实现

“幼有善育”，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提高我市 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水平，特编制本规划。 

第一章 规划总则 

1.1 规划背景 

1.1.1 国家层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回顾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时提到“幼有

所育”，并就今后民生事业发展作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重要部署。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实施积极

生育支持措施等重大部署，其中明确提出了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 

2023 年 5 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要“以

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

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几年来，国家

围绕托育服务发展，推进落实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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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海宁层面 

2003 年 6 月 2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海宁市调

研时，就对育儿工作作出指示：要硬件、软件一起上，从幼儿托、上

学等落实，建立大社保机制和体系。 

2022 年以来，我市先后被列入省育儿友好型社会体系建设试点

市、省首批普惠托育基本公共服务试点市，引来了促进托育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

普惠托育体系建设，减轻群众生育、养育负担迫在眉睫。 

1.2 规划范围 

按照全域全要素布局的要求，确定本次规划范围为海宁市域行政

范围，即四街道八镇，陆地总面积 731.86 平方千米。 

1.3 规划对象 

规划对象为 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的设施。主要指经卫健

部门依法登记、备案的、为 0-3 岁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

托、临时托等相关服务的托育服务机构。 

1.4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3—2030 年。其中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0

年。 

1.5 规划依据 

1.5.1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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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9〕15 号） 

5、《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

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卫人口发〔2019〕58 号）； 

6、《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2022 年 6 月） 

7、《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19]64 号） 

8、《浙江省城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2022 年修

订）》（浙教基[2022]85 号） 

10、《关于开展 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和服务阵地建设的通知》

（嘉卫〔2021〕159 号） 

11、《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宁市 3 岁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20〕103 号） 

12、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1.5.2 相关技术规范、标准 

1、《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2、《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1062 -2021） 

3、《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2021) 

4、《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导则(试行)》（2023） 

5、《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2019 年修订） 

6、《浙江省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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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浙江省幼儿园托班管理指南（试行）》（2021） 

8、《浙江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指南（试行）》（2022） 

9、《浙江省“医、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指南（试行）》

（2022） 

10、《嘉兴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11、《海宁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12、其他国家、省有关规范标准 

1.5.3 上位规划及相关规划 

1、《浙江省“十四五”托育服务发展规划》 

2、《嘉兴市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3、《海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4、《海宁市教育布局规划（2020-2035）》 

5、《海宁市城镇社区建设专项规划》 

6、《海宁市政协关于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设育儿友好型

社会的报告》 

7、各镇街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各镇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各

镇街未来社区实施方案等其他相关规划 

1.6 规划原则 

1、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重点是为育儿家庭

提供科学养育指导，并对有照护需求的家庭提供托育服务。优先建设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医、防、护”健康管理中心等指导培训设施，

提高家庭托育能力。 

2、供需匹配，适度超前。根据居民实际需求提供托育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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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设施规模和分布满足发展需要。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托育服

务设施需在短期快速补齐，并通过适度超前的配置激发家庭托育需求。 

3、区域统筹，普惠发展。结合城乡和区域的差异化需求，统筹

配置托育服务设施。在人口集聚、生育水平高、需求旺盛的区域配置

多元化的托育设施；在人口稀少、生育水平低、需求不足的区域优先

配置幼儿园托育部、社区托育服务驿站或家庭托育点，推动托育服务

普惠发展。 

4、近远结合，分步建设。近期规划充分考虑各镇街道的建设计

划，优先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突出可实施性；远期引导充分考虑未来

发展需求和方向，突出规划的前瞻性。 

1.7 规划目标 

多元化托育服务设施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基

本健全，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规划至 2025 年每千人口拥

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4.6 个，普惠托位占比达到 60%，规划至

2027 年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5.5 个，规划至 2030 年

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5.8个，普惠托位占比达到80%，

乡镇（街道）托育机构基本全覆盖，城乡社区 15 分钟托育服务圈基

本形成。 

第二章 现状情况 

2.1 整体发展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在卫建部门备案的托育机构备案托位数

共计 4419 个，在托幼儿 1973 人，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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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已达 4.01，其中包括 30 家公办幼儿园托育部、12 家民办幼儿园托

育部、25 家民办托育机构和 19 个临时托育点。 

表 2-1全市现状托育情况一览表 

类型 数量（个） 托位（个） 占比 

公办幼儿园托育部 30 1599 36.2% 

民办幼儿园托育部 12 1044 23.6% 

民办托育机构 25 1678 38.0% 

临时托育点 19 98 2.2% 

合计 86 4419  

    现有备案登记托育机构 67 家，未备案 27 家，未备案机构已逐

步整治。主要集中在长安镇、海州街道。 

 

图 2-1海宁市托育机构数量分布图 

2.1.1 民办托育机构 

全市已备案民办托育机构共 25 家，其中，民办 22 家，公建民营

2 家，企业承办 1 家。托位数共 1678 个，全市民办托育机构入托比

例 80%，普惠比例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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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全市民办托育机构情况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类型 托位数 
在园

幼儿 
所属街道 

是否

普惠 

1 海宁市海昌新起点托育服务部 民办 60 52 海昌街道 普惠 

2 海宁嘉育户晓托育有限公司 
企业

承办 
40 3 海昌街道 普惠 

3 海宁市启明托儿所 民办 56 56 海昌街道 普惠 

4 海宁潮启源托育有限公司 民办 58 0 海洲街道 普惠 

5 海宁麦小希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民办 60 60 海洲街道 
非普

惠 

6 海宁市拿云托育有限公司 民办 92 49 海洲街道 普惠 

7 海宁麦希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民办 96 84 海洲街道 
非普

惠 

8 
嘉兴市育见康桥托育服务有限

公司 
民办 78 31 海洲街道 普惠 

9 海宁市宝娃托儿所 民办 60 53 海洲街道 普惠 

10 海宁市必吉托儿所 民办 60 48 海洲街道 普惠 

11 海宁市海洲街道童恩托儿所 民办 58 58 海洲街道 普惠 

12 海宁市贝禾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民办 76 73 海洲街道 普惠 

13 海宁佩吉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民办 56 56 硖石街道 普惠 

14 
海宁睦邻托育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公建

民营 
60 21 硖石街道 普惠 

15 海宁风和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公建

民营 
118 83 硖石街道 普惠 

16 
睿才（海宁）托育服务有限公

司 
民办 60 49 斜桥镇 普惠 

17 海宁爱婴托儿所有限公司 民办 78 78 许村镇 普惠 

18 海宁市星瑜托育有限公司 民办 58 57 许村镇 普惠 

19 海宁昕爱儿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民办 78 52 袁花镇 普惠 

20 海宁悠阳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民办 60 32 长安镇 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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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海宁童欣托儿所有限公司 民办 60 105 长安镇 普惠 

22 海宁诺可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民办 78 69 长安镇 普惠 

23 海宁润苗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民办 80 100 长安镇 普惠 

24 海宁贝秀托儿所有限公司 民办 40 48 长安镇 普惠 

25 海宁市弥迩顿托育有限公司 民办 58 38 长安镇 普惠 

总计 1678 1355   

 （数据来源：卫健局  截至时间：2023 年 6 月 30 日） 

2.1.2 幼儿园托育部 

全市已登记幼儿园托育部共 42 家，托位数共 2643 个，全市幼儿

园托育部入托比例 23%，普惠比例 93%。 

表 2-3全市幼儿园托育部情况一览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备案托位

数 

在园幼儿 普惠状态 

1 海宁市海昌街道中心幼儿园托育部 80 43 普惠 

2 海宁市经济开发区伟才幼儿园托育部 80 16 普惠 

3 海宁市庆安幼儿园托育部 90 12 普惠 

4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宏达(国际)幼儿

园托育部 
200 29 非普惠 

5 海宁市紫微幼儿园锦澜园托育部 80 44 普惠 

6 海宁市宏达幼儿园托育部 200 32 非普惠 

7 海宁市机关幼儿园托育部 20 19 普惠 

8 
海宁市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长水分园

托育部 
21 5 普惠 

9 海宁市桃园幼儿园托育部 60 25 普惠 

10 海宁市马桥街道新丰幼儿园托育部 40 19 普惠 

11 海宁市马桥街道中心幼儿园托育部 20 44 普惠 

12 海宁市袁花镇中心幼儿园托育部 60 9 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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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海宁市袁花镇龙溪幼儿园托育部 60 5 普惠 

14 海宁市袁花镇谈桥幼儿园托育部 60 5 普惠 

15 海宁市黄湾镇中心幼儿园托育部 20 0 普惠 

16 海宁市黄湾镇中心幼儿园分园托育部 60 0 普惠 

17 
海宁市黄湾镇中心幼儿园闸口分园托

育部 
80 0 普惠 

18 海宁市尖山新区高点幼儿园托育部 60 0 普惠 

19 
海宁市丁桥镇中心幼儿园镇西园托育

部 
80 8 普惠 

20 
海宁市丁桥镇中心幼儿园新仓园托育

部 
40 14 普惠 

21 海宁市丁桥镇中心幼儿园托育部 60 25 普惠 

22 海宁市斜桥镇中心幼儿园托育部 80 37 普惠 

23 
海宁市斜桥镇中心幼儿园庆云分部托

育部 
20 0 普惠 

24 
海宁市斜桥镇中心幼儿园斜桥分园托

育部 
20 0 普惠 

25 海宁市三之三幼儿园托育部 58 0 普惠 

26 
海宁市斜桥镇中心幼儿园路仲分园托

育部 
40 0 普惠 

27 海宁市盐官镇中心幼儿园托育部 60 52 普惠 

28 
海宁市盐官镇中心幼儿园丰士分园托

育部 
60 0 普惠 

29 海宁市周王庙镇中心幼儿园托育部 60 40 普惠 

30 海宁市周王庙镇明星幼儿园托育部 80 0 普惠 

31 海宁市周王庙镇荆山幼儿园托育部 60 0 普惠 

32 海宁市长安镇辛江幼儿园托育部 40 5 普惠 

33 海宁市长安镇中心幼儿园托育部 40 5 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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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海宁市长安镇春澜幼儿园托育部 60 0 普惠 

35 海宁市弥迩顿幼儿园托育部 78 20 普惠 

36 海宁市跃翔幼儿园托育部 60 5 普惠 

37 海宁育贤幼儿园托育部 120 0 普惠 

38 海宁市贝思特幼儿园托育部 40 18 普惠 

39 海宁市星星港湾艺术幼儿园托育部 76 0 普惠 

40 海宁市许村镇中心幼儿园托育部 40 60 普惠 

41 海宁市许村镇中心幼儿园塘桥托育部 60 20 普惠 

42 海宁市许村镇许巷幼儿园托育部 20 2 普惠 

总计 2643 618  

（数据来源：卫健局  截至时间：2023 年 6 月 30 日） 

2.1.3 社区临时托育点 

全市已备案临时托育点共计 19 个，托位数共 98 个。 

表 2-4全市临时托育点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地址 托位数 

1 硖石街道长田社区婴幼儿驿站 硖石街道长田社区 6 

2 丁桥镇诸桥村婴幼儿临时托育点 丁桥镇褚桥村 4 

3 双丰村驿站 袁花镇双丰村家宴中心 4 

4 胡斗村驿站（临时托育点） 周王庙镇胡斗村村委会 6 

5 联民村社区驿站 周王庙镇联民村北马桥 4 

6 
盐官镇中新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驿

站 
盐官镇中新社区 6 

7 黄湾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驿站 黄湾镇黄湾社区邻里中心 6 

8 新农村婴幼儿照护服务驿站 斜桥镇斜桥镇新农村 6 

9 丁桥镇丁桥村临时托育点 丁桥镇丁桥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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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海宁市海昌街道双喜村驿站 海昌街道双喜村三里 151号 4 

11 桐溪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驿站 
马桥街道马桥街道桐溪路

188号 
6 

12 先锋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驿站 马桥街道先锋花苑二区 1号 4 

13 许村镇龙渡社区驿站 许村镇许村镇龙渡社区 6 

14 盐官镇桃园村驿站 盐官镇盐官镇桃园村 4 

15 杨渡村临时托育点 许村镇杨渡村杨渡景苑一区  4 

16 虹桥社区临时托育点 长安镇虹桥社区 6 

17 长安镇褚石村临时托育点 长安镇褚石村委 6 

18 海洲街道百合社区临时托育点 海洲街道文苑南路 401号 4 

19 温馨港湾居家服务中心托育园 硖石街道西山社区 6 

总计  98 

（数据来源：卫健局  截至时间：2023 年 6 月 30 日） 

2.2 调研情况 

2.2.1 问卷调研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近年来托育机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挑战和希望

得到的政策支持，有力推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更好满足广大家庭在

婴幼儿照护方面的需求，针对育龄年龄段各阶层的人士对于 0-3 岁婴

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的认知及认可程度进行调研，网上共收集有效问卷

2576 份，整体调研情况如下：  

1、受访家长及婴幼儿照护现状 

（1）.受访人群基本情况。受访人群年龄主要为 90 后，1343 人，

约占总人数 52.14%，00 后 107 人，80 后 856 人，70 后 270 人。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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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相对较为平均，高中及以下 900 人，专科 680 人，本科 980 人，

研究生及以上人数较少，16 人。家庭收入主要为 20 万以下的家庭收

入群体，占比 80.7%。一孩家庭 1204 人，占 46.7%，二孩及以上家庭

占 38.8%。 

（2）.婴幼儿照护群体情况。婴幼儿照护群体主要有两种，一是

机构托育，二是家庭托育。根据本次问卷调查所反映，家庭成员仍是

婴幼儿照护主体，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家庭托育，其中近 1500 人首选

自己带孩子，881 人首选家长老人帮忙照顾。在机构托育的选择中，

超过 7 成的家长选择公立幼儿园托育部。 

（3）.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调研显示，在婴幼儿照护群体的选

择中，有约 130人选择托育机构，2-3岁入托为托育服务需求的高峰。

家长在选择机构时，家长最为注重师资力量，占 68.9%，其次是校园

环境、学费和托育理念，分别占 62.07%、52.76%和 40.64%。家长选

择机构照护主要是考量塑造婴幼儿的良好性格，其次是开发婴幼儿智

力增长知识以及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技能。 

2、调研情况总结 

（1）.存在幼托信息壁垒，入托需求逐渐多样化 

婴幼儿照护领域存在一定需求，大部分家长在选择机构的要求上

主要以师资力量、机构环境、学费为依据，但是目前正规备案机构不

多，家长对不同类型机构是否开展托育服务及相关托育信息并不清楚，

存在一定信息壁垒，导致家长在机构的选择上存在盲区，造成无法入

托的情况。同时，除了幼儿园公办幼托，大部分民办或社会机构宣传

推广效果不佳，现有配备的幼托资源利用率不高，极易造成“家长没

处托，机构未满额”的情况发生，社会上婴幼儿招呼需求无法得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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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2）.家庭托育仍是第一选择，机构托育接受度不高 

目前，大部分婴幼儿育儿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对科学有效地培

养孩子，给孩子一个有利于其性格、生活自理能力、良好的行为习惯

培养等成长环境认识不足，导致婴幼儿照护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而机构收费较昂贵，服务质量又参差不齐，送孩子去机构意愿减弱。 

（3）.托育成本较高，家庭压力承受大 

据调研显示，超过六成的家长更能承受普惠机构 1500 元/月以下

的收费价格。目前社会上普惠托育机构较少，价格较高，容易给大部

分家庭造成经济负担。不光在经济方面，幼儿托育方面、成长教育方

面、住房方面等亦是大部分家庭认为生育孩子会带来的压力。 

2.2.2 调研访谈分析 

乡镇部门：近几年生育率逐年下降，招生压力大，上位政策支持

缺乏，且师资力量参差不齐。规划应该结合实际需求，充分调研，避

免进一步资源浪费。 

幼儿园：现有幼儿园托育价格整体偏低，基本在每月 1000 元以

下，随着幼儿园托育部的进一步建设，日常费用会提高，存在较大的

资金压力。 

民办托育机构：民办托育机构收费较高，服务性强。民办托育艰

难，因“一老一小”需求生存空间被挤压。对于民办机构政策支持缺

少，经营举步维艰，乡镇托育机构受家长观念因素影响，现实招生压

力比较大。 

婴幼儿家长：对于公立幼儿园开设托育部有较大需求，家附近的

幼儿园增加托育部托位。希望托育机构提供相应的渠道，将科学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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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传输给长辈。 

2.3 现状问题总结 

根据具体情况调查，海宁市托位总量持续增加，但规模布局与需

求仍有差距，公办托育供给相对缺位。主要总结以下几点： 

1、对照上级规划目标还存在明显差距 

国家与省规划提出到“十四五”末千人托位数要达到 4.5 个以上，

目前我市千人托位数在 4.0 个，尚有差距。 

2、对照实际需求还有差距 

至 5 月底，全市 0-3 岁婴幼儿与备案托位数的比例为 4.78：1，

而且收费价格符合家庭预期的托位供给相对偏少。 

3、托位分布明显不均衡 

从公办幼儿园可提供托位看，市区四个街道和许村、长安明显短

缺，但其他镇幼儿园因近年招生人数下降出现富余教室，备案托位较

多但实际入托需求不足而出现闲置。 

4、公办供给模式单一 

目前我市除幼儿园办托外，仅西山社区与风和丽苑社区两家创办

了公建民营形式的托育服务，其他适应育儿家庭需求的公办托育服务

供给相对缺少。 

2.4 相关规划衔接 

2.4.1 浙江省“十四五”托育服务发展规划 

根据《浙江省“十四五”托育服务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全省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4.5 个，普惠托位占比

超过 60%，乡镇（街道）托育机构基本全覆盖，城乡社区 15 分钟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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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圈基本形成，托育服务智慧化管理全面实现，广大家庭的托育服

务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表 2-5“十四五”时期托育服务发展主要指标 

类别 序号 主要指标 2021 年 2025 年 属性 

服务

供给 

1 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

数（个） 
2.65 4.5 

预期

性 

2 
普惠托位占比（%） 40 ＞60 

预期

性 

设施

建设 

3 乡镇（街道）托育机构覆盖率

（%） 
59 基本全覆盖 

预期

性 

4 省市县托育综合服务指导中心

（个） 
— 基本全覆盖 

预期

性 

5 “医防护”示范儿童健康管理中心

（个） 
— 100 

预期

性 

6 新建居住区配套托育服务设施覆盖

率（%） 
— 基本覆盖 

预期

性 

7 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配置标准化的

母婴设施（个） 
80 应建尽建 

预期

性 

2.4.2 嘉兴市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到 2023 年底，普惠性托育机构实现镇（街道）全覆盖，每个县

（市、区）至少建有一家示范性公办托育机构，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

3.8 个以上，普惠性托位数占比不低于 50%。 

到 2024 年底，50%城镇社区建有普惠性托育机构，10%村建有能

提供临时托、计时托的托育点或“向日葵亲子小屋”，每千人口托位

数达到 4.0 个以上，普惠性托位数占比不低于 55%。 

到 2025 年底，全市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体系基本健全，60%城镇

社区建有普惠性托育机构，20%村建有能提供临时托、计时托的托育

点或“向日葵亲子小屋”，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 4.6 个以上，普惠性

托位数占比不低于 60%，成功创建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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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海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1、人口规模 

规划至 2025 年，海宁市常住人口将达 122 万人左右。 

规划至 2035 年，海宁市常住人口将达 150 万人左右。实际服务

人口 155 万人左右。 

2、城镇化水平 

规划至 2025 年，海宁市城镇化水平达到 74%，城镇人口达到 90.3

万人。 

规划至 2035 年，海宁市城镇化水平达到 80.3%，城镇人口达到

120.4 万人。 

本次规划总人口以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人口为依据进行规模目

标预测。 

2.4.4 海宁市教育布局规划（2020-2035） 

至 2025年规划幼儿园数量 97所，至 2030年规划幼儿园数量 129

所，整体规模较大，本次规划幼儿园托育部以教育布局确定的幼儿园

为依据进行优化布局。 

表 2-6规划幼儿园一览表 

镇/街道 
2025年 2035年 

幼儿园数 班数 幼儿园数 班数 

硖石、海洲 29 360 33 402 

海昌街道 5 50 12 163 

马桥街道 5 61 7 96 

袁花镇 3 55 3 55 

黄湾镇 5 48 7 78 

丁桥镇 3 39 3 39 

斜桥镇 7 84 9 105 

盐官镇 3 45 5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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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庙镇 4 45 4 54 

长安镇 16 168 23 273 

许村镇 17 219 23 321 

合计 97 1174 129 1658 

2.4.5 海宁市城镇社区建设专项规划 

城镇社区单元（5 分钟生活圈）设施服务配置要求，养育托管点

为 0-3 岁婴幼儿提供安全可靠的托育服务，以每千人 4.5 托位配置，

导则规模不少于 200 ㎡，最小规模 120 ㎡，相邻 5 分钟生活圈间共

享。 

 

图 2-2海宁市城镇社区规划图 

第三章 需求预测 

3.1 人口预测 

3.1.1 现状人口情况 

1、历年常住人口变化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定义，常住人口是指实际经常居住在某地区

半年以上的人口，本次常住人口主要为户籍人口与居住半年以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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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总和。由于流动人口管理局（公安局）数据一般是基于地方定

期调查和更新的数据，具有稳定性，对于暂住人口的调查相对准确。

由此，本次常住人口以统计局与公安局数据为准，则 2022 年底户籍

人口 71.9 万人；外来人口采用公安局暂住人口数据，即 38.3 万人。 

通过分析 2005-2022 年期间常住人口情况，得出海宁市户籍人

口稳中有升，平均年增长量 4400 人左右。近三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

率呈负增长趋势，户籍人口增长主要靠外来人口迁入为主。 

外来人口近年来增速逐步放缓，平均年增长量 17600 人左右。近

三年外来人口因疫情等原因相对增长较慢，维持在 38 万人左右。 

表 3-1 2005 年-2022年常住人口变化情况表 

2、海宁市现状人口分布情况 

图 3-1 海宁市现状人口密度图 图 3-2 海宁市现状 0-3岁婴幼儿分布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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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0-3 岁婴幼儿人口分布和区域密度来看，人口向东西两端集

中，东部主要为海洲、硖石、尖山社区区块，西部主要为许村镇区

及临杭区块、长安镇区等。 

3、海宁市新生儿出生情况 

近十年，海宁市新生儿出生数总体呈下降趋势；2016 年达到峰

值，随后逐年降低。 

分乡镇来看，许村、长安新生儿出生数最多，占全市 30%；袁

花新生儿出生数下降幅度最大。 

2013 年至 2019 年，七年内新生儿出生数的平均值在 6300 人，

而近三年的新生儿出生数的平均值下降至 3900 人。 

表 3-2：海宁市近十年出生数据表 

4、2020 年海宁市常住人口结构 

户籍人口年龄结构重心上移，老年人口规模逐渐庞大、劳动年龄

人口规模趋于缩减、少儿人口规模持续减少，人口结构呈现倒金字塔

型结构，符合少子老龄化特征。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海宁市 5621 6951 5594 7974 6588 5604 5791 4445 3737 3564

许村镇 1153 1395 1001 1628 1347 1278 1265 987 816 751

长安镇 608 871 654 975 813 731 729 576 532 469

硖石街道 496 676 550 774 568 483 569 389 330 321

海洲街道 451 592 508 673 568 521 529 438 395 372

斜桥镇 486 606 546 694 627 459 493 384 329 325

袁花镇 486 561 481 636 516 417 417 314 266 200

盐官镇 418 466 382 580 451 325 361 259 218 213

周王庙镇 390 453 351 531 436 335 323 275 228 220

海昌街道 346 434 345 444 375 298 319 226 175 214

丁桥镇 332 399 318 463 358 318 316 239 190 192

马桥街道 270 284 248 344 293 254 309 213 142 167

黄湾镇 185 214 210 232 236 185 161 145 116 120

海宁市近十年出生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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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20海宁市户籍人口金字塔 

外来人口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 20-50岁，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随迁的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较低。 

 

图 3-4 2020海宁市外来人口金字塔 

5、婴幼儿数与备案托位情况 

表 3-3 各镇街 0-3岁婴幼儿人数与备案托位情况 

镇（街道） 0-3 岁户籍 
0-3 岁流动人

口 
备案托位数 人数与托位比 

硖石街道 1399 316 315 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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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洲街道 1674 540 1228 1.80：1 

海昌街道 762 1186 316 6.16：1 

马桥街道 558 442 60 16.67：1 

长安镇 2254 1422 890 4.13：1 

盐官镇 594 371 120 8.04：1 

斜桥镇 1062 425 278 5.35：1 

袁花镇 704 380 258 4.20：1 

许村镇 2726 1397 256 16.11：1 

周王庙镇 651 111 200 3.81：1 

丁桥镇 523 215 180 4.10：1 

黄湾镇 361 739 220 5.00：1 

总计 13268 7544 4419 4.81：1 

（数据来源：卫健局  截至时间：2023年 6月 30日） 

至 6 月底全市 0-3 岁婴幼儿总数为 20182 人（其中海宁户籍

13268 人，占 65.74%），与备案托位数的比例为 4.8：1，与公办幼

儿园备案托位比为 12.6：1，其中马桥街道和许村镇托位配比相对

较低。 

3.1.2 规划常住人口预测 

基于 MATLAB 的 logistics 模型预测法。 

本规划人口预测采用基于 MATLAB 的 logistics 模型预测，预测

值 2025年规划人口约 116.56万人，2030年规划人口约 126.80万人。 

 

 

 

 

 

 

 
图 3-5 总人口预测图 图 3-6 户籍人口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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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Logistic模型预测结果 

年份 总人口（万人） 户籍人口（万人） 外来人口（万人） 

2023 112.36 72.37 39.99 

2024 114.47 72.96 41.50 

2025 116.56 73.58 42.98 

2026 118.64 74.23 44.41 

2027 120.71 74.90 45.81 

2028 122.72 75.60 47.16 

2029 124.79 76.33 48.46 

2030 126.80 77.09 49.71 

3.1.3 规划婴儿数预测 

基于历年育龄妇女推算生育率及出生人数。 

综合分析育龄妇女各年龄段生育率，规划以 15-49 岁育龄妇女作

为生育率推算基数，推测至 2025 年 0-3 岁户籍婴儿数约 0.97 万人，

至 2030 年 0-3 岁户籍婴儿数约 1.10 万人,0-3 岁外来人口数根据历

年流动情况，推测至 2025 年约 0.54 万人，推测至 2030 年约 0.62 万

人。 

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预期常住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近年

实际人口出生数和生育鼓励政策等，预测 2025 年市域 3 岁以下婴幼

儿规模为 1.51 万人，2030 年为 1.72 万人。 

3.2 需求预测 

3.2.1 需求托位数规模 

数据显示，2020 年国际上有 3 个国家的 3 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

超过 60%，其中，荷兰以 65.5%的入托率占领首位，而韩国以 62.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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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托率成为亚洲 3 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最高的国家。OECD（经合组织）

国家 3 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值在 36.1%。 

截止 2022 年底，海宁市婴幼儿入托率 10.5%，与国际平均值存

在较大差距，综合未来发展趋势和海宁市经济发展水平，对标发达国

家入托率标准，故本次目标托位配比定为 40%-45%。 

参考国内外相关国家、城市的托育政策和入托率经验，结合本地

托育需求调查数据，近期入托需求比例按 30-35%，远期入托需求比例

按 40%-45%，测算 2025 年市域托位数需求约为 0.45-0.53 万个；2030

年市域托位数需求约为 0.69-0.78 万个。  

3.2.2 目标托位数规模 

根据《嘉兴市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和《海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等文件和规划，确定

2025 年千人托位数目标为 4.6，2027年千人托位数目标为 5.5，2030

年千人托位数目标为5.8。测算2025年市域托位数目标为0.56万个；

2030 年市域托位数目标为 0.79 万个。 

表 3-5 各镇（街道）规划托位数规模预测一览表 

分区域 
2030 年 0-3

岁人口（个） 

2030 年托位数

需求值（个） 

2030 年常住人口

（万个） 

2030 年托位数

目标值（个） 

硖石街道 2514 1002-1127 18.43-19.95 1069-1157 

海洲街道 2223 889-1000 16.29-17.64 945-1023 

海昌街道 1659 664-747 12.17-13.17 706-764 

马桥街道 912 365-410 6.69-7.24 388-420 

许村镇 3072 1229-1382 22.53-24.38 1307-1414 

长安镇 2475 990-1114 18.15-19.64 1053-1139 

周王庙镇 682 273-307 5.00-5.41 29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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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官镇 673 269-303 4.93-5.34 286-310 

斜桥镇 951 380-428 6.98-7.55 405-438 

丁桥镇 465 186-209 3.41-3.69 198-214 

袁花镇 576 230-259 4.22-4.57 245-265 

黄湾镇 995 398-448 7.29-7.90 423-458 

合计 17197 6875-7734  7315-7916 

 

第四章 总体规划 

4.1 总体布局 

优化多样化托育服务模式，规划打造“公办幼儿园托育部——社

区托育服务机构和单位自建托育点——社区（村）临时托育点”的三

级公办托育服务体系，社会兴办与家庭托育点等民办托育机构作为补

充。 

规划至 2030 年期末，公办托位数总计 6428 个。 

其中： 

幼儿园托育部托位数 78 家，托位数总计 358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 34 家，托位数总计 1518 个； 

社区临时托育点 143 个，托位数总计 734 个； 

单位自建托育点 11 个，托位数总计 596 个。 

4.1.1 幼儿园托育部 

以幼儿园托育部为主体，推进托幼一体建设。鼓励支持现有幼儿

园在保障区域内 3-6 岁幼儿普惠性学位供给的基础上，按照托育服务

规范开办托育部或扩大托育部规模，并优先招收 2-3 岁幼儿，做到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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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应开尽开，能开尽开”。新建和改扩建公办幼儿园，将开设托

育部纳入幼儿园规模设计规划配套建设之中，原则上新建幼儿园按照

4:1 比例同步规划托育部。鼓励民办幼儿园开设普惠性托育部，完善

普惠补助机制，幼儿园托育部优先招收 2～3 岁幼儿。联合教育部门

做好幼儿园开设托育部的规划建设、监督指导、备案管理和支持保障。 

主要任务： 

2030 年全市大部分幼儿园实现托幼一体化全覆盖。规划至 2025

年，开设托育部幼儿园共计 53 家，托位数 2220 个；至 2030 年开设

托育部幼儿园共计 78 家，托位数 3580 个。 

4.1.2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 

将托育服务纳入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婴幼儿照护等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新建小区科学规划建设配套托育服务设施，老旧小区按照

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标准逐步完善托育服务设施。持续扩大社区托育服

务覆盖面，加强嵌入式、分布式、小型化的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建设，

完善“15 分钟托育服务圈”。各镇（街道）至少培育命名 1 个社区托

育示范点，使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方便可及、优质普惠的托育

服务。支持农村地区建设亲子小屋等设施，扩大农村地区托育服务覆

盖面，重点关注困境、留守婴幼儿的早期发展，推进托育服务优质均

衡发展。 

主要任务： 

至 2030 年实现社区托育服务机构乡镇全覆盖，规划末期社区服

务机构 34 家，1518 个托育位，其中，现状保留社区托育服务机构 2

家；近期新增社区托育服务机构 11 家，440 个托育位；远期新增社区

托育服务机构 21 家，900 个托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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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单位自建托育点 

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整合资源建设托育机构，支持

其以单独或联合专业机构举办的方式，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

有条件可向附近居民开放。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发展托育

服务。支持产业园区建设托育设施，鼓励新建产业园区规划预留托育

配套用地。开展爱心托育用人单位建设活动，营造用人单位兴办托育

机构的良好氛围。 

主要任务： 

2025 年实现主要三大产业平台托育服务设施全覆盖。 

2030 年完成单位自建托育服务设施共计 11 家，总计托位数 596

个。 

4.1.4 社区（村）临时托育点 

加快推进社区临时托育点（驿站）建设。新建社区应按相关标准

配备社区临时托育点（驿站），老旧社区（村）依托既有的设施资源

建立临时托育点（驿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为辖区婴幼儿

家庭提供免费亲子活动体验及低收费的临时托育服务。根据辖区内群

众需求，举办科学育儿讲座、育儿沙龙、专家咨询等活动，提高家庭

科学育儿能力。 

主要任务： 

规划至 2030 年实现全市 60%以上的社区（村）临时托育点（驿

站）全覆盖，规划末期临时托育点总计 143 个，734 个托育位，其中，

现状保留社区托育服务机构 19 家；近期新增临时托育点 82 个，434

个托育位；远期新增临时托育点 42 个，202 个托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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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分乡镇（街道）规划 

4.2.1 海洲街道托育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规模预测，海洲街道 2030 年托位数目标值应达到 945-1023

个，本次规划至 2030 年，海洲街道规划公办托位数总计 958 个。其

中： 

幼儿园办托：幼儿园托育部 9 家，托位数总计 54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5 家，托位数总计 200 个； 

社区临时托育点：15 个，托位数总计 80 个； 

单位自建托育点：2 个，托位数总计 158 个。 

4.2.2 硖石街道托育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规模预测，硖石街道 2030年托位数目标值应达到 1069-1157

个，本次规划至 2030 年，硖石街道规划公办托位数总计 1096 个。其

中： 

幼儿园办托：幼儿园托育部 12 家，托位数总计 60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7 家，托位数总计 378 个； 

社区临时托育点：11 个，托位数总计 58 个； 

单位自建托育点：1 个，托位数总计 60 个。 

4.2.3 海昌街道托育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规模预测，海昌街道 2030 年托位数目标值应达到 706-764

个，本次规划至 2030 年，海昌街道规划公办托位数总计 592 个。其

中： 

幼儿园办托：幼儿园托育部 7 家，托位数总计 34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3 家，托位数总计 1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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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临时托育点：14 个，托位数总计 74 个； 

单位自建托育点：1 个，托位数总计 40 个。 

4.2.4 马桥街道托育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规模预测，马桥街道 2030 年托位数目标值应达到 388-420

个，本次规划至 2030 年，马桥街道规划公办托位数总计 324 个。其

中： 

幼儿园办托：幼儿园托育部 3 家，托位数总计 14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2 家，托位数总计 80 个； 

社区临时托育点：5 个，托位数总计 26 个； 

单位自建托育点：2 个，托位数总计 78 个。 

4.2.5 许村镇托育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规模预测，许村镇 2030 年托位数目标值应达到 1307-1414

个，本次规划至 2030 年，许村镇规划公办托位数总计 1044 个。其中： 

幼儿园办托：幼儿园托育部 14 家，托位数总计 60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5 家，托位数总计 240 个； 

社区临时托育点：17 个，托位数总计 84 个； 

单位自建托育点：1 个，托位数总计 60 个。 

4.2.6 长安镇托育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规模预测，长安镇 2030 年托位数目标值应达到 1053-1139

个，本次规划至 2030 年，长安镇规划公办托位数总计 842 个。其中： 

幼儿园办托：幼儿园托育部 12 家，托位数总计 46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3 家，托位数总计 120 个； 

社区临时托育点：23 个，托位数总计 12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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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自建托育点：3 个，托位数总计 140 个。 

4.2.7 周王庙镇托育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规模预测，周王庙镇 2030 年托位数目标值应达到 290-314

个，本次规划至 2030 年，周王庙镇规划公办托位数总计 258 个。其

中： 

幼儿园办托：幼儿园托育部 2 家，托位数总计 12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1 家，托位数总计 60 个； 

社区临时托育点：15 个，托位数总计 78 个。 

4.2.8 盐官镇托育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规模预测，盐官镇 2030年托位数目标值应达到 286-310个，

本次规划至 2030 年，盐官镇规划公办托位数总计 258 个。其中： 

幼儿园办托：幼儿园托育部 4 家，托位数总计 18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1 家，托位数总计 20 个； 

社区临时托育点：12 个，托位数总计 58 个； 

4.2.9 斜桥镇托育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规模预测，斜桥镇 2030年托位数目标值应达到 405-438个，

本次规划至 2030 年，斜桥镇规划公办托位数总计 282 个。其中： 

幼儿园办托：幼儿园托育部 5 家，托位数总计 18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1 家，托位数总计 40 个； 

社区临时托育点：12 个，托位数总计 62 个。 

4.2.10 丁桥镇托育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规模预测，丁桥镇 2030年托位数目标值应达到 198-214个，

本次规划至 2030 年，丁桥镇规划公办托位数总计 152 个。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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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办托：幼儿园托育部 3 家，托位数总计 8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1 家，托位数总计 40 个； 

社区临时托育点：6 个，托位数总计 32 个。 

4.2.11 袁花镇托育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规模预测，袁花镇 2030年托位数目标值应达到 245-265个，

本次规划至 2030 年，袁花镇规划公办托位数总计 218 个。其中： 

幼儿园办托：幼儿园托育部 3 家，托位数总计 14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1 家，托位数总计 40 个； 

社区临时托育点：9 个，托位数总计 38 个。 

4.2.12 黄湾镇托育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规模预测，黄湾镇 2030年托位数目标值应达到 423-458个，

本次规划至 2030 年，黄湾镇规划公办托位数总计 442 个。其中： 

幼儿园办托：幼儿园托育部 4 家，托位数总计 160 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4 家，托位数总计 200 个； 

社区临时托育点：4 个，托位数总计 22 个； 

单位自建托育点：1 个，托位数总计 60 个。 

4.3 托育服务阵地规划 

推进建立市镇村三级贯通工作机制，发挥医疗卫生机构专业优势

与业务指导功能，建立医疗机构、托育机构和育儿家庭互通渠道，推

进资源共享，创新打造“育共体”婴幼儿照护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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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 

2023 年年底完成海宁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并投入使用。 

2030 年所有镇（街道）实现卫生院婴幼儿照护服务管理中心、

“医、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向日葵亲子乐园全覆盖。其中镇

级婴幼儿照护服务管理中心和向日葵亲子乐园已实现全覆盖， “医、

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至 2023 年底计划完成 4 个，至 2025 年完

成 6 个，至 2030 年完成 6 个。 

2030 年海宁市主要村（社区）实现“向日葵亲子小屋”全覆盖。 

第五章 建设标准引导 

5.1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标准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应符合《浙江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指

南（试行）》的规定，各功能部分可分开设置。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政府托底型公共服务设施，应能满足包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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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婴幼儿群体在内的所有 3 岁以下婴幼儿的健康需求，配套相应设

施，体现健康公平。  

5.2 “医、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标准  

“医、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应符合《浙江省”医、防、护”

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建设指南（试行）》的规定。  

5.3 独立式专业托育机构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宜为 4-10 班。  

2、班级类型：不限，可开设托大班（24-36 个月，20 人以下）、

混龄班（18 个月以上、18 人以下），托小班（12-24 个月、15 人以下）、

乳儿班（6-12 个月、10 人以下）等，设计班级类型不宜少于三类。  

3、用地、建筑面积要求：新建类用地面积宜为 1200-3500 平方

米，建筑面积宜为 800-2000 平方米，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18m
2
/托位，

建筑面积不宜低于 12m
2
/托位，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3m

2
/托位；

改扩建类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15m
2
/托位，建筑面积不宜低于 10m

2
/托位，

城市人口密集地区设置室外活动场地确有困难时，面积不应小于 2m
2
/

托位。  

5.4 附建式专业托育机构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宜为 2-7 班。  

2、班级类型：不限，可开设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混合班

等，设计班级类型不宜少于两类。  

3、建筑面积要求：新建类建筑面积宜 480 平方米以上，且不宜

低于 10m
2
/托位，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3m

2
/托位；改扩建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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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宜 240 平方米以上，且不宜低于 8m
2
/托位，城市人口密集地区

确有困难的不得低于 6m
2
/托位，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2m

2
/托

位。  

5.5 幼儿园托育部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新建幼儿园配套托育部班数原则上按照 4:1 比例

同步规划托育部班数。改扩建类幼儿园托育部班数规模按居民需求和

幼儿园招生情况确定，可设尽设。  

2、班级类型：近期幼儿园托育部以托大班（24-36 个月，20 人

以下）为主，远期按照政策设置。  

3、用地、建筑面积要求：幼儿园托育部用地及建筑面积除应满

足浙江省《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外，还应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

筑设计规范》的要求。新建幼儿园按规划托位数增加用地及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不宜低于 16m
2
/托位，建筑面积不宜低于 12m

2
/托位，室外活

动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4m
2
/托位；改扩建类幼儿园配套托班建筑面积不

宜低于 10m
2
/托位，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3m

2
/托位。 

5.6 社区（村）临时托育服务点（驿站）建设标准  

1、建设规模：小微型设施，不设托育班级。  

2、建筑面积要求：80-160平方米为小型驿站，可提供 4 个临时

托位；160 平方米以上为大型驿站，可提供 6 个临时托位。  

3、配建要求：新建社区驿站建筑面积不宜低于 200 平方米，已

建社区配置驿站建筑面积不宜低于 80 平方米；条件允许时宜设置室

外活动场地，面积一般不小于 4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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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近期建设计划 

6.1 近期建设目标及内容 

到 2025 年底，全市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体系基本健全，每千人

口托位数达到 4.6 个以上，普惠性托位数占比不低于 60%。 

类型 建设内容 

幼儿园托育部 

现有幼儿园要按照托育部管理服务标准和规范，创造条

件增设托育部，招收 2—3岁的婴幼儿。支持幼儿园以

新建、改扩建为契机增设托育部，采用多种方式推进幼

儿园托育部建设。到 2025年底，预期引导 50家以上幼

儿园开设托托育部，幼儿园托位数不少于 2000个。 

社区托育服务机构 

强化“家门口”服务意识，根据“半径 300米托育服务

圈”的要求，采取公办、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

式，加快普惠托育机构建设。对新建社区按照每千人

10个以上托位、每个托位不少于 2平方米户外场地标

准规划建设托育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措施，并做到与住

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建成后无偿移交镇

（街道）；对未满足托位标准配置的待建、在建和已建

成社区在 2025年前要通过改建、购置、置换、租赁等

方式加快增配。在未来社区建设中，实现托育机构全覆

盖。到 2025年底，许村镇、长安镇、黄湾镇、硖石街

道、海昌街道、马桥街道至少建有一家具有示范性、标

杆性、辐射性和带动性的公办托育机构；预期引导 8个

以上社区开设托育服务机构，托位数不少于 3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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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自建 

大力推动适龄子女达到 20人及以上工业(产业)园区、

专业市场、商务楼宇、用人单位等采取公建民营、民办

公助等方式建设托育服务设施，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

服务。到 2025年，全市至少有一个机关、一个事业单

位、一个国有企业、一个工业(产业)园区建有托育机

构。预期引导 4家以上单位或企业开设托育机构，托位

数不少于 200个。 

临时托育点 

建设普惠社区驿站和托育点，为社区居民提供“养育小

组活动”场所及临时托等服务。到 2025 年，力争 20%

村社区建有临时托育点或者婴幼儿照护服务驿站。 

6.2 近期重点建设清单 

序号 社区名称 托育类型 
规划托

位数 
建议位置 建设时序 所属街道 

1 新华社区 
社区托育服务

机构 
40 

工人路二期商

铺一楼 
2024 硖石街道 

2 联塘社区 
社区托育服务

机构 
40 双漾里小区内 2025 海洲街道 

3 新桥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新桥社区 2025 海洲街道 

4 新庄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新庄社区居委

会内 
2025 海洲街道 

5 东长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东长社区居委

会内 
2025 海洲街道 

6 双联社区 
社区托育服务

机构 
40 

金晟家园东北

角沿街商铺 
2025 海昌街道 

7 金利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金利社区皮都

路东侧三里港

北侧 

2025 海昌街道 

8 碧海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硖东社区文化 2025 海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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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心 

9 胜利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胜利社区居委

会内 
2025 海昌街道 

10 丰收社区 
社区托育服务

机构 
40 

桂语江南沿街

商铺内 
2025 马桥街道 

11 经都社区 
社区托育服务

机构 
40 

蔚蓝名苑商铺

内 
2025 马桥街道 

12 桐溪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桐溪社区居委

会内 
2023 马桥街道 

13 柏士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柏士社区居委

会内 
2025 马桥街道 

14 先锋社区 临时托育点 4 
先锋社区居委

会内 
2023 马桥街道 

15 新丰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新丰社区居委

会内 
2025 马桥街道 

16 龙渡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龙渡社区居委

会内 
2024 许村镇 

17 报国村 临时托育点 6 
报国村村委会

内 
2024 许村镇 

18 许桥村 临时托育点 4 
许桥村村委会

内 
2025 许村镇 

19 景树村 临时托育点 6 
景树村村委会

内 
2025 许村镇 

20 科同村 临时托育点 4 
科同村村委会

内 
2024 许村镇 

21 
长郊、修

川社区 

社区托育服务

机构 
40 

长郊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

内 

2025 长安镇 

22 聆涛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聆涛社区居委

会内 
2025 长安镇 

23 港湾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港湾社区居委

会内 
2025 长安镇 

24 创智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创智社区邻里

中心 
2024 长安镇 

25 文海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文海社区居委

会内 
2024 长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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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兴城村 临时托育点 4 兴城村村委会 2025 长安镇 

27 虹金村 临时托育点 6 虹金村安置点 2025 长安镇 

28 红色村 临时托育点 6 红色村村委会 2025 长安镇 

29 兴福村 临时托育点 4 兴福村村委会 2025 长安镇 

30 金港村 临时托育点 4 金港村村委会 2025 长安镇 

31 盐仓村 临时托育点 6 盐仓村村委会 2025 长安镇 

32 桑梓社区 
社区托育服务

机构 
40 

周王庙镇人民

政府北侧 
2024 周王庙镇 

33 
周王庙社

区 
临时托育点 6 

周王庙社区居

委会内 
2025 周王庙镇 

34 新建村 临时托育点 6 新建村村委会 2024 周王庙镇 

35 上林村 临时托育点 4 上林村村委会 2024 周王庙镇 

36 之江村 临时托育点 4 之江村村委会 2025 周王庙镇 

37 双涧村 临时托育点 4 双涧村村委会 2024 周王庙镇 

38 云龙村 临时托育点 6 云龙村村委会 2025 周王庙镇 

39 丰兴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丰兴社区居委

会内 
2025 盐官镇 

40 中新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中新社区居委

会内 
2024 盐官镇 

41 郭溪社区 
社区托育服务

机构 
20 

郭溪邻里中心

内 
2024 盐官镇 

42 丁桥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丁桥社区居委

会内 
2025 丁桥镇 

43 龙新社区 
社区托育服务

机构 
40 

丁桥路 588 号

社会工作站内 
2024 丁桥镇 

44 庆云社区 临时托育点 4 
庆云社区居委

会内 
2025 斜桥镇 

45 洛溪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洛溪社区居委

会内 
2024 斜桥镇 

46 斜桥社区 临时托育点 6 
斜桥社区居委

会内 
2024 斜桥镇 

47 花溪社区 
社区托育服务

机构 
40 

春晓园沿街商

铺内 
2025 袁花镇 

48 红晓社区 临时托育点 4 
红晓社区居委

会内 
2024 袁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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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黄湾社区 
社区托育服务

机构 
40 

尖山时光北侧

沿街商铺内 
2024 黄湾镇 

51 尖山社区 临时托育点 40 
颐和山庄南侧

沿街商铺内 
2024 黄湾镇 

52 闸口村 临时托育点 6 闸口村村委会 2025 黄湾镇 

6.3 建议落实支持政策 

政策

名称 

序

号 
支持政策内容 责任单位 

财政

补贴

政策 

1 

加快推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阵地建设。推进

市、镇两级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心建设。给予婴幼儿照护服

务指导中心适当工作经费，镇（街道）级 10万元/年，市

级 30万元/年。推进“向日葵亲子乐园”“向日葵亲子小

屋”建设。“向日葵亲子乐园”建设在镇（街道）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向日葵亲子小屋”应建设在村

（居）委员会，与健心客厅、儿童之家等公共场地共建共

享。每建成 1个符合要求的“向日葵亲子乐园”，给予 3

万元补助；每建成 1 个符合要求的“向日葵亲子小屋”，

给予 1 万元补助。 
经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的普惠性托育机构，给予 5 万元

一次性基础设施建设费，并根据实际收托数（不超过机构

最高核定托位数），按托大班、混龄班不低于 300元/人/

月，托小班不低于 500元/人/月，乳儿班不低于 700元/

人/月给予运营补助。 
鼓励公办幼儿园充分发掘潜力，增开托育部，对开设

托育部的公立幼儿园按照公办入园幼儿标准予以补助。民

办幼儿园开设托育部，按照《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浙江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浙江省开设托班幼儿园

登记工作的通知》（浙教办基教〔2022〕12 号）完成登

记，且提供普惠托育服务的，享受普惠托育机构同等补助

政策。 
对达到《嘉兴市示范性托育机构标准》的托育机构，

按机构规模大小给予 10-30万的奖励，收托 50人（不含

50 人）以下的 10 万元、收托 50-100人（不含 100人）

的 20万元、100 人及以上的 30万元，嘉兴市示范性托育

市财政局 

市卫生健康局 



 

39 

 

机构不超过备案托育机构总量的 30%。达到省级示范性托

育机构标准，奖励资金在嘉兴市级标准上上浮 50%。达到

国家级示范性托育机构标准，奖励资金在嘉兴市级标准上

上浮 100%。 

土地

规划

政策 

2 

对符合规划条件，经批准允许利用住宅、商业、办

公、工业、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和仓储等用地性质的存量

房屋建设托育设施。对营利性的应评估后补缴土地收益。 

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市卫生健康局 

市发展改革局 

市市场监管局 

3 

创造条件允许在不调整规划的情况下，由企业利用城

镇现有闲置且符合卫生、防护等标准的设施进行改造，建

设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涉及土地手续在符合上位规划的条

件下，应经批准后建设。 

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市卫生健康局 

市发展改革局 

4 

各镇（街道）要按照年度托位建设任务要求，提供托

育场地设施。综合利用社区配套用房、幼儿园等公共服务

资源，改建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对国有场所、机

关（事业单位）和社区的闲置用房全面梳理，支持符合条

件的公有用房免费、其他闲置用房采用减免租金、延长租

期等措施用于建设普惠性托育服务设施。 

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市卫生健康局 

市发展改革局 

市财政局 

5 
鼓励支持采取公建民营等非营利的方式，发展普惠托

育服务。 

市卫生健康局 

市发展改革局 

报批

建设

政策 

6 
依法简化社区托育服务登记备案程序，建立多部门开

办手续一站式办理的绿色通道，切实缩短企业办证时间。 
市卫生健康局 

7 

城镇居住区托育设施由当地人民政府投资建设或由开

发建设单位按照约定代为建设。新建的城镇居住区配套托

育设施，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确定托育设施权

属归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约定的移交方式，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三个月内将场

地、附属配套设施以及相关资料等全部无偿移交所在地镇

（街道）。 

市卫生健康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8 
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公共场地为托育机构协调设置室

外活动场地。 

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市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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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支持

政策 

9 
协调地方金融机构为托育项目建设创新服务，合理降

低融资成本。 

嘉兴银保监分局

海宁监管分组 

10 
将符合条件的托育服务项目纳入政府出资或参股的融

资担保机构的支持范围。 
市金融办 

11 
鼓励商业保险机构承保托育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和婴幼

儿意外险等。 

嘉兴银保监分局

海宁监管分组 

市财政局 

卫生

支持

政策 

12 

卫生健康部门及其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对辖区托育

机构进行管理和提供医疗、儿童保健、膳食营养、疾病防

控等技术服务。 

市卫生健康局 

人才

支持

政策 

13 

支持海宁技师学院、海宁卫生学校等市属职业院校开

设托育服务类专业，培育相关管理、技术技能型应用人

才。 

市教育局 

市人力社保局 

相关院校 

14 

各级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将保育师、育婴师等托育服务

从业人员纳入当地政府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按规定落实职

业培训补贴，将托育专业纳入职业技能竞赛项目。 

市人力社保局 

15 

依托妇幼保健机构至少建设 1 家婴幼儿照护服务实

训基地，开展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法律法规、心理健康、

职业技能和安全照护培训。 

市卫生健康局 

16 

各级婴幼儿照护指导服务中心应配备不少于 2 名工

作人员，每个临时托育点、“向日葵亲子乐园”、“向日

葵亲子小屋”应配备一名固定的管理人员。 

市卫生健康局 

普惠

托育

服务

价格

政策 

17 

按照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普惠性导

向，综合考虑我市居民收入水平、机构服务成本及合理利

润等因素。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混合班）每月收费

标准（不含餐费）分别不高于当地上一年人均可支配月收

入（年收入/12）的 60%、50%、40%。 

市卫生健康局 

市教育局 

市发展改革局 

市财政局 

监督

管理

政策 

18 

建立项目长期跟踪监管机制，原则上要确保支持项目

长期可持续运营。因故确需退出的，应由其他托育企业承

接。普惠托育服务项目属地的卫生健康或教育部门做好中

央预算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 

市卫生健康局 

市教育局 

市发展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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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构建托育服务体系 

7.1 规范托育服务设施配建 

7.1.1 托育服务设施选址要求 

托育服务设施的场地和建筑应当符合有关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规定，选择自然条件良好、交通便利、符合卫生和环保要求，

并远离对婴幼儿成长有危害的建筑、设施及污染源。  

专业托育机构宜选择居住社区、产业邻里中心、商务中心等人口

密集、托育需求较旺盛的区域。  

7.1.2 社区托育配置引导 

1.新建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用房按每千人不少于 10 个托位且不

少于 200 平方米配置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已建社区按每千人不少于

6 个托位且不少于 80 平方米的要求设置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可与

社区内幼儿园托育部托位、周边普惠托育资源统筹计算）。统筹配置

托育服务设施，并通过新建、购买、闲置设施改建等方式补足。托育

服务设施宜与生活圈邻里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养老、文化、体育等

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合建。 

2.产业园区。按照职工实际需求配套，当产业园区员工规模大于

1 万人时，鼓励园区工作区按照职工实际需求配套，当产业园区员工

规模大于 1 万人或企事业单位职工数达到 1 千人及以上时，鼓励园区

（单位）积极挖掘现有资源建设相应规模的托育设施，鼓励同一园区

内、同一商务楼宇内的多家企事业单位，采用多种方式联合提供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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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积极挖掘现有资源建设相应规模的托育设施，鼓励同一园区内、

同一商务楼宇内的多家企事业单位，采用多种方式联合提供托育服务。 

7.2 提高人才要素供给能力 

7.2.1 优化专业教育体系 

支持海宁技师学院、海宁卫生学校等市属职业院校开设婴幼儿服

务与管理等专业，合理确定招生规模、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到 2030

年，全市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婴幼儿托育等专业布点达到 3 个以

上。支持托育机构开展校企合作培养专业人才，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

共建实习实训基地 5 个以上，为相关专业教师教学实践和学生实习实

训提供保障。支持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1+X”证书制度，鼓励

院校学生和从业人员取得托育服务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将符合条

件的托育服务专业技术人才纳入职称评审。 

7.2.2 提升从业人员职业能力 

依据国家、省等相关要求，编制海宁市托育机构卫生保健人员培

训大纲，开发完善培训课程资源，提供系统化、专业化、规范化的岗

位技能培训，实施“线上+线下”双路径能力提升培训。实施三年一

周期备案托育机构负责人、保育人员、卫生保健人员的全员培训，持

续提升岗位胜任能力。继续支持年度保育员、育婴员技能竞赛等专业

活动。建立和完善市级托育培训师资库，实施托育从业人员能力提升

计划，定期开展全市专题系列培训班，保证从业人员每年不少于 2 次

的专题培训，持续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7.2.3 加强对家庭养育的指导 

依托海宁市妇保院、海宁市托育服务中心等专业力量，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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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科普专家库。发挥社区向日葵亲子小屋、妇女驿站、临时托育点

等基层阵地作用，面向家庭开展科学育儿指导和科普宣传。确保市级

每年举办不少于 12 次、镇（街道）每年举办不少于 6 次、村（社区）

举办不少于 2 次的线下科学育儿指导活动，进一步开发科学育儿线上

课程和场景，提高家长科学育儿水平。 

7.2.4 提高从业人员稳定性 

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照护人员经费的补贴，提高照护人员的待

遇，保障照护人员工作的稳定性与工作性质的受人尊重。开通专业人

才的晋升通道，开设托育体制内的编制，各乡镇街道配置专职托育条

线管理人员，建立完善托育管理体系。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鼓励

托育机构为从业人员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加强宣传引导，加大婴幼儿

照护行业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营造尊重婴幼儿照护服务人才的良好氛

围。 

7.3 提升托育服务信息化水平 

聚焦托育全过程的智慧化管理和智能化服务，积极推进“互联网

+托育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建议规划建设“潮城善育”智慧托育服

务平台，对家门口托育机构和设施搜索、需求适配分析、托位额实时

查询、入托要求了解、材料在线提交等入托申请事项实行“一件事”

集成办理，最大限度为托育家庭提供便利。推动托育机构监控端接入

全市信息平台，实现各机构婴幼儿在托生活“可视化”，实现数字技

术支撑下托育服务的全流程、动态化、精细化管理。 

7.3.1 推进托育服务信息平台建设 

依托国家托育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和省托育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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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城善育”智慧托育服务平台，对全市托育资源布局、从业人员、

机构运营等实行动态监管。汇聚托育服务各类信息，搭建智慧托育平

台，实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和统一监管，提升服务、管理、统计监

测精准度。强化托育服务数据安全保障和隐私保护，加强托育机构信

息安全管理，提高托育机构网络和信息安全意识。 

7.3.2 推广智慧托育应用 

积极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托育服务的应用，以“数

智化”赋能托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丰富托育服务数字化应用场景，

增强管理端、机构端和家长端功能等应用。优化政务便民服务，建设

托育资源信息“一张图”，探索推进托育服务“一件事”。运用互联网

加强服务过程全程监管，推动托育机构“一网统管”。建立婴幼儿电

子成长档案，建设海宁共育数字化平台，提升托育服务信息化、智能

化水平。 

7.3.3 培育智慧托育新业态 

鼓励支持新科技赋能托育服务，助推托育机构智能化转型。鼓励

托育机构在实现信息化管理基础上，依据运营场景探索婴幼儿的智能

化照护，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优质的智慧托育服务。发展“互联网+

托育”，打造一批关键共性技术网络平台及直播教室，支持市托育综

合服务中心、优质托育机构开发婴幼儿养育公益课程、父母课堂等，

丰富和优化“云”上托育服务资源供给。 

7.4 完善托育运营模式 

7.4.1 “妈妈义工”机制 

依托社区托育点，逐步探索建立“妈妈义工”机制，以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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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取托育服务，力争打造全民参与、共托共管“15 分钟社区托幼圈”。 

“妈妈义工”项目通过培训结合实践的形式促进义工妈妈的成长，

通过培训提升义工的专业能力，实践服务巩固成效，满足其社会参与

的需求，同时让义工们为全职妈妈、困难妈妈提供适当补助，促进群

体互助，让项目公益服务惠及更多妈妈和社会群体。 

7.4.2 “市镇联动”机制 

依托海宁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及社会组织，在卫建局的统一部署

与协调安排下，以“一个市级中心、东中西三个分中心”的托育联动

机制中承担起管理中心和运营的职责，通过以镇为单位，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形式，有序安排社区的托育公益活动等。 

7.5 推动创新融合发展 

7.5.1 积极实施医育结合 

鼓励妇保院等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医育结合”的普惠托育机构，

形成特色亮点和品牌效应。充分发挥医疗卫生资源优势，促进托育服

务与婴幼儿健康管理、儿童早期发展、儿科医疗服务、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等融合发展。加强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托育

机构的健康指导，引导托育机构提供促进婴幼儿健康管理、营养膳食、

回应性照护、能力发展、安全保障等综合性服务，指导托育机构做好

婴幼儿健康监测和卫生保健工作，为托育机构婴幼儿提供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7.5.2 培育托育海宁品牌 

打造潮城海宁托育特色品牌建设，加强整体设计，形成联动效应，

使其成为海宁鲜明特色托育。鼓励本土托育品牌的连锁化发展，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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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杆和服务典范。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开展品牌培育和塑造

工作，推动形成多个有影响有活力的海宁托育服务旗舰性品牌。通过

多种媒体阵地，加强海宁托育服务品牌宣传，扩大品牌影响力。 

7.5.3 探索社保保障机制 

完善托育补贴和报销政策，减轻入托群众家庭负担。针对 0 岁至

3 岁托育阶段的相关补贴和报销政策不明的问题，人力资源部门要进

一步完善相关补贴和报销政策，将托育费用纳入补贴和报销范围。 

7.5.4 推进责任保险工程 

创新托育服务机构经营风险减损管理方式，推行备案托育机构责

任保险项目，有效化解托育机构经营风险。激励保险公司积极参与，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形成政府部门、托育机构、保险公司合作共赢的

良好机制。 

7.6 健全托育服务管理机制 

7.6.1 成立海宁市人口均衡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在市卫健局，由人口家庭与妇幼健康科负责日常工作，

建议增配多名工作人员，与各成员单位及时联络，承接生育支持政策

和配套措施的落实及统筹协调医疗、学前教育和托育资源，加强生育

政策等方面的公益宣传,具体承担生育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的落实、

推进育儿友好型社会建设相关工作等；履行婴幼儿家庭养育照护和托

育机构的监管职能，开展相关调研,旨在增强家庭养育支持，减轻家

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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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成立海宁市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领导小组 

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府办副主任、市卫生健康局局长任副组

长，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发改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

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税务局、市消

防救援大队、市计划生育协会等部门的分管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健康局，负责日常工作，市卫生健康局

分管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形成政府统筹领导、部门协同推进、社会

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积极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行业协会建设，加强

社会监督，强化行业自律。 

7.6.3 成立海宁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参考公益性一类事业单位。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集市婴幼儿照护指

导中心、市婴幼儿照护实训基地、儿童保健中心、智慧管理中心、婴

幼儿用品展示中心等五大职能，承担婴幼儿早期发展及 0～3 岁儿童

保健、托育从业人员培训、托育服务和辖区婴幼儿养育照护服务工作

监督管理指导等功能。根据浙卫办〔2022〕29 号文件内容监督管理

中要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负责人设主任 1 名，另需配置 2-3 名

专人负责辖区婴幼儿养育照护服务组织管理，培训等工作。各级工作

人员应具有相关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相关专业至少 3 年，参加过省级

及以上有关儿童保健相关内容培训，热心于托育服务工作。 

7.6.4 各镇（街）相应建立人口均衡发展领导小组 

各镇街社会事务办至少增配 1 名专职人员，统筹协调医疗、学前

教育和托育资源，加强生育政策等方面的公益宣传，倡导科学文明、

进步的婚育观念；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营造婚育新风，落实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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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友好行社会建设相关工作。各镇（街）卫生院成立镇级婴幼儿照护

服务指导中心，增配 1 名专职人员，加强婴幼儿照护宣传教育，增强

家庭科学育儿能力，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知识宣传教育。有条件的卫

生院，根据实际功能和需求设置“医、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

根据实际需求配置工作人员。各镇（街道）医疗机构设“向日葵亲子

乐园”，主要任务负责本辖区婴幼儿提供适宜场所，开展养育照护小

组活动，指导各村（社区）“向日葵亲子小屋”。 

阵地建设 人员角色 具体工作职能 人员归属 

海 宁

市 人

口 均

衡 发

展 领

导 小

组 办

公室 

人 口 均

衡 发 展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1名 

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联络

员，婴幼儿家

庭养育照护

和托育机构

的监管员,调

研分析员 

1、与各成员单位及时联络，承接生育支

持政策和配套措施的落实及统筹协调医

疗、学前教育和托育资源，加强生育政

策等方面的公益宣传； 

2、与相关部门协调倡导科学文明、进步

的婚育观念，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

营造婚育新风，落实育儿友好型社会建

设相关工作。 

3、履行婴幼儿家庭养育照护和托育机构

的监管职能，开展相关调研。 

卫健局 

海 宁 市

托 育 综

合 服 务

中心 3-4

名（1 名

负 责 人

兼职，3

名 专 职

人员） 

托育综合服

务负责人；婴

幼儿养育照

护服务监管

管理员、指导

员 

1、健全全市育儿服务人才培养培训体

系，履行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康教育、机

构备案、卫生评价等管理职能。 

2、督促跟进辖区托育工作培训及养育照

护活动，负责举办辖区养育照护服务工

作例会，每季一次监督管理。 

3、依托妇保院开展每年不少于 1-2次的

医育结合相关指导与培训活动。开展取

证培训和能力提升复训工作。 

卫健局 

镇（街

道）人

口 均

镇 级 综

合 管 理

办公室 1

托育综合管

理办主任，综

合管理员 

承接本辖区生育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的

落实及婚育新风宣传指导；统筹协调与

监管本镇医疗机构和幼儿园、托育机构

各镇（街

道）事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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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强化综合监管机制 

7.7.1 加强部门协作，促进托育市场规范发展 

对于全市 22 家民办备案托育机构，卫健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和

监管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指导婴幼儿托育机构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对婴幼儿托育机构的日常保育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使托育机

构在安全保障、卫生条件、人员资质以及服务内容等方面符合设置标

准和管理规范。高度重视目前众多未备案机构“脱管”风险，以百分

百备案为目标，抓紧部署推进整改备案工作。要通过共同会商、专家

咨询、第三方认证等途径，对各未备案机构的经营场地、建筑设施条

衡 发

展 领

导 小

组 

名专职 联系。 

镇 级 卫

生 院 婴

幼 儿 照

护 服 务

管 理 中

心、“医、

防、护”

儿 童 健

康 管 理

中心、向

日 葵 亲

子乐园 1

名兼（管

理员兼） 

养育照护指

导员 

加强婴幼儿照护宣传教育，增强家庭科

学育儿能力，组织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

知识宣传教育每月 1 次。加强对村级家

庭养育照护人员的培训。 

各镇（街

道）卫生院 

儿童健康管

理员 

根据儿童早期发展、儿童医疗保健、免

疫接种和儿童群体保建以及婴幼儿照护

等实际功能和需求，对社区成长驿站的

监管。 

养育照护指

导员 

负责本辖区婴幼儿提供适宜场所，开展

养育照护小组活动；展村、社区亲子活

动，指导家长家庭科学育儿。 

村（社

区） 

向 日 葵

亲 子 小

屋、社区

临 时 托

育点 1名

兼 

托育服务联

系员 

开展村、社区亲子活动，指导家长家庭

科学育。积极联系与发展社区专业服务

和志愿者队伍，确保驿站持续提供高质

量服务 

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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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进行全面细致的排摸分析，建立“一事一议”协调机制，逐个研

究解决办法。住建等部门要积极协助提供技术解决方案，指导机构限

期完成整改。没有条件就地完成建筑整改但专业资质和经营管理等符

合要求的，可鼓励其易地设置，限期无法达到备案条件的要坚决取缔。 

7.7.2 健全运营机制，完善事中事后监管 

建立由卫健部门牵头，市场监管、住建、公安、消防等相关职能

部门和属地镇街共同参与的协作管理体系和联动执法机制，落实对托

育机构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建立信息及时互通渠道，尽早发现违

规经营苗头，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机构及时督促整改。对托育机构的房

屋装修、设施设备、装饰材料等，要按照国家相关安全质量标准和环

保标准，定期进行检查，督促抓好维护。建立托育机构照护服务、安

全保卫等监控体系，并确保婴幼儿生活和活动区域全覆盖。指导托育

机构建立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和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能力培训。对托育机构供应幼儿膳食等情况进行常态化抽查、检查，

确保符合安全健康要求。 

7.7.3 建立行业协会，完善自律自管 

随着海宁市托育机构逐渐增多，建议成立海宁市托育行业协会，

归属市计划生育协会指导管理，制定行业管理办法。加强行业规范管

理，推出托育机构星级评价体系，建立行业红黑榜，通过媒体、官网

网站及时公示，推动行业内部的自我管理，以便民办托育机构的规范

化运行。同时将婴幼儿照护机构及从业人员的违法失信信息纳入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对严重失信行为实行联合惩戒，提高公众对民办托育

机构的信任度，促使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做

出海宁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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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保障措施 

8.1 加强组织统筹协调 

建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的联

席会议制度，定期听取方案实施成效报告，研究解决本地区托育服务

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落实常态化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

作按时保质保量落实。建立卫健委统筹下的专班工作机制，市卫健委

牵头负责托育工作，各部门协调落实“托育设施”各项具体工作任务，

并将其纳入对各部门、各镇（街道）的目标考核体系，定期检查重点

工作进度，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8.2 加大财政金融保障 

市政府要加强“一小”服务的资金保障，按各街 70%，各镇 30%

的财政补助比例，支持托育服务发展。鼓励政府出资的产业投资基

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加大对全市托育领域的投资力

度。丰富贷款产品和服务，加大托育行业增信支持力度，支持托育

企业发展。落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现有税费优惠政策。鼓励通过

政府无偿或低价提供场地设施等措施，降低普惠性托育服务成本。 

8.3 优化用地保障和存量资源利用 

合理优化托育用地规划布局，将托育用地纳入年度建设用地供

应计划并予以保障。支持利用存量低效用地和商业服务用地等开展

托育服务，市卫生健康局参与托育设施方案审查等阶段。在城市居

住区民生设施补短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统筹推进托育服务设施

建设，增加公共区域儿童游乐设施。探索将老旧小区中的国企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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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施以适当方式转交政府集中改造利用。通过适当放宽最长租赁

期限等措施支持托育发展。 

8.4 完善综合监管体系 

建立综合监管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大对婴幼儿照护服务

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市公安局负责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的安全防范宣传，组织指导属地公安派出所开展安全防范工作，做好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市住建局负责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设中执行

相关工程建设规范和标准；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消防安全设施进

行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市消防救援大队依法对各

类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开展消防监督抽查工作。建立举办者自查、市

卫生健康局牵头定期巡查、相关职能部门按职责随机抽查、镇（街道）

协管的综合监管体系。组织婴幼儿照护服务从业人员学习政策法规，

增强其依法从业意识，提高其职业素养。对虐童等行为零容忍，对相

关个人和直接管理人员实行终身职业禁入，并严格依法追究有关负责

人和责任人员责任。将婴幼儿照护机构及从业人员的违法失信信息纳

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对严重失信行为实行联合惩戒。 

8.5 营造社会良好氛围 

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婴幼儿照护服务宣传力度，动

员全社会关心支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为婴幼儿健康成长创造良

好社会环境。积极开展婴幼儿托育服务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发挥示

范引领、带动辐射作用，总结推广示范经验，以点带面，推动我市

托育机构健康发展。 

引导群众正确看待人口发展趋势，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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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小”事业的良好氛围。建立健全“一小”公共活动和公共事

务参与机制，畅通参与渠道。在制定社会政策、发展公共服务中尊

重“一小”，事先听取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全面保障其在社会生

活、社区发展、家庭事务中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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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术语及名词解释  

1．3岁以下婴幼儿（0-3岁婴幼儿）：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本规划也

泛指上幼儿园小班前的婴幼儿。  

2．千人托位数：指每千人常住人口拥有的婴幼儿托位数，即婴幼儿

托位数（个）与常住人口数（千人）之比。  

3．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具备承担婴幼儿早期发展及3岁以下儿童保

健、托育从业人员培训、托育产品研发和标准设计、托育服务和辖

区婴幼儿养育照护服务工作监督管理指导等功能的综合性公共服务

设施，一般与地区妇幼保健院共建。  

4．“医、防、护”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具备为儿童提供常见疾病、

多发疾病诊治，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为婴幼儿提供养育照护服务

支持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一般与街道、镇（乡）卫生服务中心共

建。  

5．社区托育服务机构：经有关部门依法备案，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

实施保育为主、教养融合照护服务的全日托、半日托或计时托机

构。  

6．幼儿园托育部：经有关部门依法登记，由幼儿园举办的面向2-3

岁幼儿实施保育教育活动的全日制、半日制托班。  

7．社区托育临时点（驿站）：经有关部门依法备案，在社区（村）

内从事婴幼儿养育照护活动的场所（站点），主要针对需要短期照顾

儿童的场所。  

 


